
附件 5

西北政法大学
2021 年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招生简章

一、招生原则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以下简称“大学

生士兵计划”)是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一部分，严格按照《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管理规定》执行。对符合报考条件的退役大学

生士兵，按照“自愿报名、统一招考、自主划线、择优录取”的原则，

开展招生录取工作。

二、招生计划

2021 年我校“大学生士兵计划”拟招生人数为 15 人，最终计划

以教育部实际下达计划为准。

三、招生专业

2021 年我校所有专业均接收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报

考，详细专业参见我校《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我校

有权根据实际报名情况适当调整各专业的招生数。

四、招生报名

（一）报考“大学生士兵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学生应征入伍

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

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

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往）

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下同〕。考生报名时应当选择填报退

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伍前的入学信息以及入

伍、退役等相关信息。



大学在校期间或应届毕业、往届毕业生参军入伍退役的，在计划

范围内（先入伍退役后读大学毕业的，视为普通社会考生，不在计划

范围内）。

（二）考生须按照《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

和我校相关报名公告的有关要求办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现场确

认）手续。网上报名应填报本人《入伍批准书》编号和《退出现役证》

编号，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时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

现役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考生应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选择

填报志愿。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造成后续不能网上确

认（现场确认）、考试、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四）报考我校“大学生士兵计划”的考生须在参加复试前向研究

生院招生科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原件及复印件

各 1 份。

我校将按教育部有关规定在复试时对考生报考资格进行严格审

查。对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不得准予考试。有弄虚作假的，按有关规

定严肃处理。

五、考试录取

（一）报考“大学生士兵计划”的考生须按规定参加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或按规定参加推荐免试招生。

（二）我校依据教育部有关政策，自主确定并公布报考我校“大

学生士兵计划”的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和接收报考其他招

生单位“大学生士兵计划”的考生调剂的初试成绩要求。

（三）报考“大学生士兵计划”的考生，申请调剂到普通计划录



取，其初试成绩须达到调入地区相关专业所在学科门类（专业学位类

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退役大学

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

（四）报考普通计划的考生，在我校“大学生士兵计划”未完成

的情况下，符合“大学生士兵计划”报考条件的，可申请调剂到该专

项计划录取，其初试成绩须符合我校确定的接收 “大学生士兵计

划”考生调剂的初试成绩要求。

（五）纳入“大学生士兵计划”招录的考生，不再享受退役大学

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

六、其他事项

未尽事宜一律按教育部相关文件和我校《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简章》的规定执行。


